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涉企检查标准
1.对重点用能单位检查：重点监察能源管理岗位设立、能源管理负责人聘任、节能管理档案建立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执行情况。是否编制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。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。是否存在正在使用的高耗能淘汰落后设备。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上传情况。
2.对煤炭建设项目（含生产技术改造项目）设计、开工、联合试运转、竣工验收和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：建设矿井和生产技术改造矿井证照是否齐全，工期是否在有效期内，建设项目的内容、地点、规模是否符合初步设计。
3.对煤矿生产能力等相关生产要素信息公告的监督检查：对申请生产能力登记上报资料发现存疑的，进行现场核查。核查发现不实的，必须先更正后再进行生产能力登记公告、生产要素信息管理等后续工作。 检查煤矿是否按公告能力组织生产。检查生产煤矿是否存在证件过期等生产要素信息失实等情况。检查生产煤矿是否存在采煤工艺等生产要素信息失实等情况。检查生产煤矿是否存在井筒等生产要素信息失实等情况。检查生产煤矿是否存在生产系统等生产要素信息失实等情况。
4.对生产煤质管理的监督检查：是否建立煤质保证制度，是否按规定进行煤质化验，煤质是否符合规定。
5.对煤炭洗选企业进行监督检查：检查证照是否齐全、合法、有效。查看是否建立健全企业管理机构，制度是否完善，从业人员培训是否落实并持证上岗。查看是否建立健全企业生产管理制度、包括生产台账、生产工艺、洗选效率、技术指标、产品质量、技术提升等是否达到标准化要求，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明令淘汰设备，是否建立健全台账记录。是否建立健全文明生产制度，工业场所及厂区管理是否符合文明生产标准。
6.对电力企业（含自备电厂）、新能源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：检查是否依法取得相应证照；检查是否具有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；检查从业人员是否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.检查生产场所和设备、设施以及生产工艺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；检查是否具备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；检查是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7对第三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管道保护行为的行政检查：
第三方施工企业是否存在施工作业损坏管道的行为；施工企业是否立即通知管道企业；施工企业是否采取相应保护措施。
8.对核准的风力发电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网送出工程项目（不跨市）、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等项目的行政检查
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标准等情况；项目实施情况；其他情况检查。
9.对管道企业管道保护的行政检查。是否为建立健全管道安全保护制度；是否未完善检测、维修、保养措施；是否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；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是否科学；是否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并定期组织演练；是否储备相应的应急设备和物资；是否按规定在必要地点设立警示标志；
发生管道事故，管道企业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。
[bookmark: _GoBack]10.对备案的光伏电站、储能、生物制天然气等项目的行政检查：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标准等情况；项目实施情况；其他情况检查。




